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取证流程图
	企业申请
企业按换（发）证《实施细则》要求，将申请材料报市许可证办公室(经济强县企业报当地质量技术监督局)。







合格
	申请初审
市许可证办公室对申请材料进行初审。符合要求的，在接受申请后的7天内通知企业将申请材料报送到省许可证办公室。


不合格




合格
	申请材料受理
省许可证办公室对审查申请材料，符合要求的签发《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受理通知书》，并转发《全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》证书。


不合格





合格
	受理通知书与证书发放
市许可证办公室收到省许可证办公室签发的《生产许可证受理通知书》和转发的《全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》证书后，5个工作日内通知企业或各县（市、区）质监局前来领取


不合格
